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庆楼 60510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仪琴 岳群

电话 0551-63638945 0551-63638945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中路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中路

电子信箱 TQL2009@sohu.com TQL2009@sohu.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455,336,692.31 3,983,661,127.63 1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21,755,228.80 2,240,807,618.69 3.6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71,274,388.12 1,081,932,307.19 1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947,610.11 145,591,308.16 -4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642,733.68 105,004,872.16 -2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5,372,995.03 256,743,550.77 -2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5 7.07 减少3.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56 -44.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56 -44.6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39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马鞍山市普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5 97,640,187 无

沈基水 境内自然人 20.69 53,803,307 无

吕月珍 境内自然人 3.45 8,967,218 无

合肥市盈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3.45 8,967,218 无

合肥市同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3.45 8,967,218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

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2 6,291,030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

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3,952,62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1 3,656,010 无

广发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险－广发基金国寿股份

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可供出售）

其他 0.92 2,402,949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83 2,164,11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沈基水、吕月珍系夫妻关系，并控制马投公司、合肥市盈沃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肥市同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5108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

2024-029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晓

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并通过《同庆楼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各项规范运作

文件的要求；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公司监事会没有发

现参与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同庆楼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5108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

2024-030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庆楼” 、“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公

告格式》的规定，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现将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20]50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20年7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5,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16.70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3,500.00万元，根

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9,970.0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73,530.00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

年7月10日到账。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0]230Z0130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前，截至2020年7月14日止，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24,056.57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后，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4,

056.57万元；2020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20.65万元；补充流动资金15,000.00万元；

（2）2021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0元；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的议案》，2021年5月，公司将已置换募集资金中归属预留部分的投资金额 5,123.59万元转

回至募集资金账户；

（3）2022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5,793.12万元；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公司

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在规定期限内， 公司共使用

19,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2年11月10日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3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12,496.81万元；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在规定期限内，公司共使

用19,686.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4月18日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5）2024年半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6,110.88万元；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同意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在规定期限内，公司

共使用1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58,354.4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项目投资58,354.45万

元。 扣除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15,175.55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2,606.85万元，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6,0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2024年6月30日余额合计为1,782.4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0年7月14日，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合肥科技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湖支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秦淮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

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鉴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湖餐饮” ）和南京百年同庆餐

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百年” ）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常州和南京地区

的实施主体，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805.02万

元、8,322.51万元分别对太湖餐饮、南京百年进行增资，并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署四方监管协议。

2020年11月9日，本公司与太湖餐饮、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湖支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0年11月11日，本公司与南京百年、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秦淮支行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鉴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百年同庆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百年” ）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新开连锁酒店项目”无锡地区的实施主体，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司于2022年2月17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出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无锡百年出资5,000万元，用于无锡地区新开连锁酒店项目实施，其中3,

000万元用于实缴无锡百年注册资本，其余2,000万元计入无锡百年资本公积，并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及签署四方监管协议。2022年2月25日，本公司与无锡百年、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湖

支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鉴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锡百年、 太湖餐饮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

目” 、“新开连锁酒店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于2023年3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潜山路支行新增开立三个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与本次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

事项。2023年3月21日，公司与无锡百年、太湖餐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潜山路支行、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协议内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鉴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同庆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同庆楼” ）为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新开连锁酒店项目”上海地区的实施主体，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司于2023年9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使用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出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同庆楼出资4,000万

元，用于上海地区新开连锁酒店项目实施，其中2,000万元用于实缴上海同庆楼注册资本，其余2,000万

元计入上海同庆楼资本公积。 2023年10月19日，本公司与上海同庆楼、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潜山路支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证券

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2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新开

连锁酒店项目”尚未实施的三家直营门店实施地点由“上海、常州、杭州”变更至“合肥、安庆、南京” ，并

根据项目需要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存款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根

据项目需要，公司设立安庆富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富茂” ）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新开连锁酒店项目”安庆地区的实施主体，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潜山路支行开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4年6月20日，本公司与安庆富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潜山

路支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证券交易所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湖支行 20000037623566600000126 0.09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湖支行 20010158004866600000014 0.56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湖支行 20010268735266600000011 3.2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高新区支行 122907369210577 1.0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秦淮支行 93150078801500001028 58.5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秦淮支行 93150078801800000845 3.8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寿春路支行 520139400981000002 0.7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合肥潜山路支行 58190078801100000048 381.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合肥潜山路支行 58190078801400000050 80.5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合肥潜山路支行 58190078801000000049 57.6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合肥潜山路支行 58190078801800000104 263.8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合肥潜山路支行 58190078801900000204 931.10

合 计 1,782.40

注：募集资金余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58,635.1万元，具体使

用情况详见附表1：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 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其创造的价值主要通

过提升公司食品安全、降低成本和增进品牌知名度，增加销售和提高市场份额，从而为公司创造新的价

值，经济效益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

（2）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①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共使用19,686.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4月17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②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0,

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共使用16,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4年6月30日

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调减安徽合肥地区的“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 投

资总额至 5,058.99万元， 结余募集资金12,271.01万元用于未来在江苏省等其他省选址投资建设新的

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 并将已置换募集资金中归属预留部分的投资金额5,123.59万元转回到募集资金

专户。 2021年5月，公司已将上述 5,123.59万元转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除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

施地点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和建设内容未发生变更，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

开连锁酒店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尚未实施的九家直营门店实施

地点由“合肥、常州、南京”变更至“合肥、滁州、上海、淮北、无锡、常州、镇江” ，同时，公司将根据项目需

要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本次变更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料加工及配

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全部募集资金 12,271.01万元变更为“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其中杭州1家、

南京1家、常州1家，上述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实施。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设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开户银行、签署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需签署的相关协议

及文件等。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新开连锁酒店项目”尚未实施的三家直营门店实施地点由“上海、常州、杭州” 变更至“合肥、安庆、南

京” ，其中安庆市的项目为自有房产，其他项目为租赁房产。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实

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存款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

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附表1：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3,53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110.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271.0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354.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6.69%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新开连锁酒店项

目

是

41,

200.00

53,

471.01

53,

471.01

6,

110.88

38,571.41

-14,

899.60

72.14 - 377.61 注1 否

原料加工及配送

基地项目（合肥

地区）

是

17,

330.00

5,

058.99

5,058.99 - 4,783.04 -275.95 94.55

2020年

7月

- 注2 否

原料加工及配送

基地项目（其他

地区）

是 - - - - - - - - - - 是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否

15,

000.00

15,

000.00

15,

000.00

- 15,000.00 0.00 100.00 - - - 否

合计 一

73,

530.00

73,

530.00

73,

530.00

6,

110.88

58,354.45

-15,

175.55

一 一 377.61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关于变更原募投项目“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情况

1、变更原因

“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合肥地区）”在建设实施过程中，采用大量的

现代化设备进行集约化生产，并通过调整配送路线、加快仓储周转效率以减少

库存面积等措施，可以满足安徽、江苏南京等地区原材料集中采购、标准加工

及统一配送的需求。 公司已在江苏省无锡市以租赁方式设立了原料加工及配

送基地，可以满足江苏其他地区原材料集中采购及统一配送的需求，预计短期

内暂时不需要再建设“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 。

2023年公司业务进入快速发展期，以“大型餐饮+宴会婚庆能力+连锁标

准化体系” 构建壁垒，连锁扩张速度加快。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

公司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的需要，公司结合当前门店拓展签约情况，拟将“原

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全部募集资金 12,271.01�万元变更为

“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其中杭州1家、南京1家、常州1家。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截至2020年7月14日止，新开连锁酒店项目已投入自筹资金14,170.59万元，

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已投入自筹资金9,885.98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项目预先投入的情况进行了审核。 并出具容诚专

字[2020]230Z1867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2020年7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金额为24,

056.57万元。

2、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5日、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调减安徽合肥地区的 “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 投资总额至5,058.99万

元， 结余募集资金12,271.01万元用于未来在江苏省等其他省选址投资建设新

的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截止2021年末，公司已将置换募集资金中归属预留部

分 的 投 资 金 额 5,123.59 万 元 转 回 到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3、公司2022年1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新

开连锁酒店项目”尚未实施的九家直营门店实施地点由“合肥、常州、南京” 变

更至“合肥、滁州、上海、淮北、无锡、常州、镇江” ，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变。 2022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5,793.12万元;截

至2022年末，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资39,746.75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共使用19,686.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

至2024年6月30日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 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共使用16,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

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

下，使用余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

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短期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产品， 授权期限自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

及期限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公司于2022年6月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 使用

余额总额不超过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短期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产品， 授权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

3、公司于2023年7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

下，使用余额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含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12个月的短期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产品， 授权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新开连锁酒店项目”分城市投资建设，各城市酒店项目存在投建期情况，尚未完工，无法单独核算

是否达到预期效益。

注2：“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合肥地区）” 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其创

造的价值主要通过提升公司食品安全、降低成本和增进品牌知名度，增加销售和提高市场份额，从而为

公司创造新的价值,�经济效益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

附表2：

2024年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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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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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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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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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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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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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基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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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原料加工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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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地区）

- - - - - - - - -

新开连锁酒

店项目

原料加工及配

送基地项目（其

他地区）

12,271.01

12,

271.01

3,004.47 6,189.11 50.44 -

-838.59

注

- -

合计 一 12,271.01

12,

271.01

3,004.47 6,189.11 50.44 一 -838.59 一 一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一、关于变更原募投项目“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合肥地区）”情况

1、变更原因

原募投项目“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部分面积已于2020年建

成并陆续投入使用， 因配送半径的调整， 加之公司上市后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布局新门

店，为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优化物流动线，公司拟在江苏省等地布局新的原料加工及配送

基地，完善公司供应链体系，基本覆盖公司全国门店的业务需求，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

2、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1年4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的议案》，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对本次董事会相关决议进行了公告 （公告编

号：2021-018�），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对本次监事会相关决议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1）。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议案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

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分别归属已使用部分

和预留部分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发表了《关于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的核查意见》，对同庆楼餐饮变更募投项目事宜无异议。2021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0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了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2）。

二、关于变更原募投项目“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情况

1、变更原因

“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合肥地区）” 在建设实施过程中，采用大量的现代化设备

进行集约化生产，并通过调整配送路线、加快仓储周转效率以减少库存面积等措施，可以满

足安徽、江苏南京等地区原材料集中采购、标准加工及统一配送的需求。 公司已在江苏省无

锡市以租赁方式设立了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 可以满足江苏其他地区原材料集中采购及统

一配送的需求，预计短期内暂时不需要再建设“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 。

2023年公司业务进入快速发展期，以“大型餐饮+宴会婚庆能力+连锁标准化体系” 构建壁

垒，连锁扩张速度加快。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的需

要，公司结合当前门店拓展签约情况，拟将“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 的全部

募集资金 12,271.01�万元变更为“新开连锁酒店项目” ，其中杭州1家、南京1家、常州1家。

2、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原料

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对本次董事会相关决

议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关于变更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对本次监事会相关决议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变

更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其他地区）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

项，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发表了《关于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对同庆楼餐饮变更募投项目事宜无异议。

公司于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原料加工及配送基

地项目（其他地区）的议案》，同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同庆楼餐饮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9）。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本报告期内无此种情况。

注：该项目所对应的三家新店分别为南京国泰金融中心店、常州常青里店、安庆富茂店，因开业投入

一次性费用较大，加上装修摊销费用，但新店收入尚在爬坡中，导致本期发生亏损。

证券代码：

605108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

2024-028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沈基水召集和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并通过《同庆楼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同庆楼2024年半年度

报告》及《同庆楼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同庆楼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同庆楼2024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3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 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中关于公司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部分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菱电电控 688667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本新 刘文娟

电话 027-81822580 027-81822580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清水路特8号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清水路特8号

电子信箱 ir@lincontrol.com ir@lincontrol.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82,193,947.42 2,093,892,745.48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1,124,017.13 1,591,633,254.61 1.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36,403,437.68 471,997,189.73 1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93,483.98 30,594,791.69 -7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74,605.59 19,748,140.88 -8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18,367.53 -72,365,222.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1.98 减少1.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59 -76.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58 -75.8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6.94 16.18 增加0.7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1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王和平 境内自然人 25.86 13,397,369 0 0 无 0

龚本和 境内自然人 23.77 12,313,579 0 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灵控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2,706,000 0 0 无 0

吴章华 境内自然人 5.22 2,703,474 0 0 无 0

谭纯 境内自然人 3.13 1,621,969 0 0 无 0

上海廷颐投资有限公司－廷颐

成长1号私募基金

其他 2.05 1,060,000 0 0 无 0

周宜霞 境内自然人 1.92 995,061 0 0 无 0

北京禹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679,850 0 0 无 0

余俊法 境内自然人 1.02 526,789 0 0 无 0

王墨 境内自然人 0.73 376,385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和平与龚本和为一致行动人； 王和平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灵控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 公告编号：

2024-025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6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9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75.42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972,918,000.00元，扣除

证券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67,185,506.00元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905,732,494.00元由承销商长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

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人民币24,619,433.97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81,113,060.0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1]0656号）。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33,779,705.65元，结项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117,290,895.44元，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190,000,000.00

元，补充流动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转出371,520.61元，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

银行手续费净额43,547,437.11元。 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余额为183,

218,375.44元，其中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60,000,000.00元，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为23,218,375.44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21

年2月连同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循礼门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循礼门

支行

127906250010702 募集资金专户 0.00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

支行

8111501011300811236 募集资金专户 2,260,922.8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

支行

8111501011400811232 募集资金专户 5,964,811.2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

支行

8111501012300811218 募集资金专户 14,992,641.29 -

合计 23,218,375.4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授权期限到期日（2023年

3月23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4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8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

凭证等），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授权期限到期日（2024年3月23日）起12个月之内

有效。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6,000.00万元，明细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期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东西湖支行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03048期

结构性存款 6,000.00

2024-5-10 至

2024-8-8

不低于1.0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东西湖支行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04053期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24-6-21 至

2024-9-19

不低于1.0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东西湖支行

共赢慧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04054期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24-6-21 至

2024-7-21

不低于1.05%

合计 16,000.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菱电电控汽车动力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及“研发中心平台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23年6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2023年4月25日，在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等后续支出后，菱电电控汽车动力控制系统

产业化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9,867.20万元，募集资金应付未付金额2,811.37万元；研发平台项目预计

节余募集资金1,861.25万元，募集资金应付未付金额740.02万元。

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上述募集投资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11,728.46万元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应付未付款项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后续项目建设设备及工程款等支付，

在满足相关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时，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 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使用完毕后，公司将对

募集资金专户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

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8,111.3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6.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377.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菱电电控汽车的

动力控制系统产

业化项目

否

34,

048.46

34,

048.46

25,

836.12

334.24

24,

524.75

-1,311.37 94.92

2023年4

月

-564.

65

不适

用

否

研发中心平台建

设项目

否

5,

680.47

5,

680.47

4,

050.62

32.00

3,

853.22

-197.40 95.13

2023年4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否

15,

000.00

15,

000.00

15,

000.00

-

15,

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超募资金 否 -

33,

382.38

不适用 -

19,

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54,

728.93

88,

111.31

44,

886.74

366.24

62,

377.97

-1,508.7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2月6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

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授权期限到期日（2023年3月23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

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4年3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1.8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

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授权

期限到期日（2024年3月23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16,

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9,000万元。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3年4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菱电电控汽车动力控制系统

产业化项目”及“研发中心平台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2023年6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2023年4月25日，在扣除尚未支付的设备及工程款等后续支出后，菱电

电控汽车动力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9,867.20万元， 募集资金

应付未付金额2,811.37万元；研发平台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1,861.25万元，募

集资金应付未付金额740.02万元。

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将上述募集投资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

11,728.46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应付未付款项将继续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用于后续项目建设设备及工程款等支付，在满足相关合同约定的付款

条件时，从募集资金专户支付。 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使用完毕后，公司将对募集

资金专户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募集资金结余原因：1、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

格规范采购、建设制度，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

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合理

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形成了资金节余。 2、公司处于谨慎性考虑，完全使用

自有资金支付产业化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 节约了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使

用。 3、项目建设期间，本着节约、合理的原则，在满足生产工艺的基础上，公司采

购了部分二手设备和充分利用自身的工程制造能力自制了部分生产设备来 替

代进口设备的采购，降低了设备采购费用。 4、该项目存在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

保金，按计划将在项目未来运行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投入，现阶段形成一

定节余。 5、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

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证券代码：

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 公告编号：

2024-024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菱电电控”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清水路特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为3人，实际

到会人数为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宋桂晓主持。本次监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2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券代码：

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 公告编号：

2024-023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菱电电控”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于2024年8月29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清水路特8号公

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7人，实际到会人数为7人。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王和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25）。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结合未来发展规划与实际业务情况，为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公司拟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公告编号：

2024-026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结合未来发展规划与实际业务情况，为

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公司拟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调整后

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附件：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2024年8月）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5108

公司简称：同庆楼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88667

公司简称：菱电电控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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